
关于做好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课题

组织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按照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

小组批准，决定自 2018 年 1 月 8 日起组织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现就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8 年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选题应充分体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着眼“十三五”湖南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趋势，

紧紧围绕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以《湖南省教育科学“十

三五”规划 2018 年度课题指南》（以下简称《课题指南》，见附件 1）确定的

重大招标课题和优先关注选题为本年度重点研究领域和方向，体现《课题指南》

引导选题和课题组自主选题双轮驱动，做到应用对策与基础理论研究相结合、教

育问题与湖南教育特色研究相结合、应急性现实问题与宏观战略问题研究相结

合，以期更好地服务决策、指导实践、创新理论、引领舆论。

二、2018 年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设省重大招标课题（或省重大委托课题）、

省重点资助课题、省一般资助课题、省青年资助课题和省一般课题（立项不资助）。

申报重大招标课题、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原则上互不贯通，申请人只能从中选一。

1．重大招标课题名称即为研究题目，申请人不得变更，不得添加副标题，

不得自行命题，否则不予受理。重大招标课题申请人须填写《湖南省教育科学“十

三五”规划重大招标课题申请·评审书》（一式 7份），届时等候通知参加现场

答辩，不参加答辩视为放弃。

2．重点资助课题申请者必须依据《课题指南》所提出的优先关注选题领域

和方向，拟定课题名称申报。

3．其他类别课题不设具体指南，申请者可根据自身的研究基础、兴趣和特

长，自主确定研究题目。自拟课题名称的表述应科学、严谨、规范、简明，一般

不加副标题。鼓励开展教育基本问题和教育难点问题研究，鼓励开展教育实验研

究。

申请人应在《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评审书》（以下简称《申请书》）

封面上标明所属学科、课题类别、依据课题指南题号（不属指南范畴填“自选课

题”）。跨学科课题根据“尽量靠近”原则选定一类学科进行申报。

三、课题申报者必须能真正承担课题研究的组织与实施工作，不能从事实质

性研究工作的，不得申报。申报青年资助课题者（包括课题主持人和全体课题组

成员）年龄都不得超过 35 岁（1983 年 3 月 1 日之后出生）。本年度对青年资助

课题立项进行扶持。

四、每个课题限报一名主持人。课题组成员的填报须征得本人同意。《申请

书》纸质材料须有主持人和参研人员的签名。

五、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为省财政支持的社会公益项目。为提高资助效益，

确保申请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课题研究，课题主持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

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本年度其他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申报；课题组

成员最多只能同时参加两个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研究。省教育科学规划课



题(含专项课题)尚未完成的主持人不得申报本年度课题。不支持一题多报，凡省

教育厅高等学校教研教改项目、科技项目已立项的课题，不得重复申报省教育科

学规划课题，一经发现予以取消。不支持已有两个以上（含两个）其他来源的在

研项目的主持人再次申报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六、本年度课题省教育规划实行分类评审。

1．重大招标课题通过纸质材料申报、资格审查、会议答辩评审的程序进行。

2．其他资助课题（省重点资助课题、省一般资助课题、省青年资助课题）

全部通过网上申报（在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网课题申报系统中填报

http://120.26.234.5/login/）。

（二）省一般课题（自筹经费）的申报不通过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网上申报

系统申报。

（三）本年度扶持省教育科学规划西部课题。同等条件下，申请人所在单位

地处连片特困地区（重点是武陵山、罗霄山扶贫攻坚片区）的将优先予以立项。

七、本年度省重大招标课题资助额度为 10 万元，重大委托课题资助额度为

5万元，重点课题资助额度为 3万元，一般资助课题和青年资助课题资助额度为

1万元。

八、立项课题要求在 1—3 年内完成，决策性研究应在 1年内完成，研究期

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计算。

九、本年度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实行限额申报。

十、注意事项：

1．重点资助课题、一般资助课题、青年资助课题及一般课题（自筹经费）

请于 3 月 20 日上午 10 点前交纸质材料一式 3份于科研处，学院汇总表发 OA 邮

箱，需学校组织评审。

2．重点资助课题、一般资助课题、青年资助课题经学校评审通过的老师务

必于规定时间内将符合申报条件的《申请书》通过申报系统上传，申请人及课题

组成员均需网上注册，申请人向课题组成员发出课题邀请，课题组成员需在系统

中同意后，申请人才能加课题组成员成果，因此请勿加校外人员。网上申报时间

为：2018 年 3 月 26--30 日,申请人请于 28 日完成网上申报，29 日为科研处审核

提交时间,申报材料经科研处审核通过后再打印。网上申报技术咨询电话：

0731-84402993、84428095、13973362560、13017298510

3．所有纸质材料请按规定时间交科研处，电子材料（申请书、活页、汇总

表）请一并发科研处邮箱。

⑴ 重大招标课题纸质材料 7份，复印申请书首页和封底（课题组成员名单），

分别贴在 7个档案袋正面和背面 ，请于 3月 27 日前交科研处 ；

⑵网上申报课题纸质材料 3份（申报材料各页出现“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

题”的水印 正式稿），请于 3月 29 日交科研处 ；

⑶一般课题（自筹经费）4份 ，请于 3月 27 日前交科研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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